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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15年度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暨展延研習班招生簡章

​檢送本校辦理「115年度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暨展延研習

班」簡章1份，敬請協助轉知及鼓勵所屬人員參加，並惠

予核給公（差）假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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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習班依環境部「環境教育法」、「環境教育人員認

證及管理辦法」及教育部「學校人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

認證之研習時數認定原則」規定辦理。

申請認證資格：請詳閱簡章「研習對象」之說明後再行

報名。

活動資訊如下：

研習班期程：

學歷及經歷認證班（30小時）：115年7月27日（星

期一）至7月31日（星期五）。

展延班（15小時）：115年7月27日（星期一）至7月
29日（星期三）。

經歷認證班（24小時）：115年8月3日（星期一）至

8月5日（星期三）。

報名期間：自即日起至115年7月9日止（額滿即止）。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P1JTqoeEiNpmYwcu8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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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研習班招生簡章1份。

正本：基隆市環境保護局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桃園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北市政府教

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基隆市家

庭教育中心、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

公司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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